
修改摘要 

 

澳門大學體育設施使用指引 

原內容 修改內容 因由 

體育設施使用規條 體育設施使用指引 

 

1. 名稱從“規條”

更改為“指引”。 

 

2.1. 體育設施 

設施 適用體育項目 

室內體育設施 – 澳大綜合體育館（N8） 

活動室 體操、瑜珈、伸展、普拉提、舞蹈 

羽毛球館 羽毛球、匹克球、足毽 

舞蹈室 
舞蹈、體操、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劍擊、拳

擊操 
多用途活動室 

健身室 心肺功能及重量鍛鍊 

桑拿室 桑拿 

運動攀登牆及抱石牆 運動攀登及抱石 

壁球場 壁球 

主場館 籃球、手球、室內足球、健球、合球、排球 

訓練館 
羽毛球、籃球、健球、合球、君子球、排球、匹

克球、足毽、高爾夫球 

乒乓球室 乒乓球 

游泳館 游泳 

室外體育設施 

射箭場 射箭 

籃球場 籃球 

2.1. 體育設施 

設施 適用體育項目 

室內體育設施 – 澳大綜合體育館（N8） 

活動室 體操、瑜珈、伸展、普拉提、舞蹈 

羽毛球館 羽毛球、匹克球、足毽 

舞蹈室 
舞蹈、體操、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劍擊、拳

擊操 
多用途活動室 

健身室 心肺功能及重量鍛鍊 

桑拿房 桑拿 

運動攀登牆及抱石牆 運動攀登及抱石 

壁球場 壁球 

主場館 籃球、手球、室內足球、健球、合球、排球 

訓練館 
羽毛球、籃球、健球、合球、君子球、排球、匹

克球、足毽、高爾夫球 

乒乓球室 乒乓球 

游泳館 游泳 

室外體育設施 

射箭場 射箭 

籃球場 籃球 

1. 因應澳大體育發

 展， 對體育設施

之 適用項目作出調

整。 



沙灘運動場 沙灘排球 

草地滾球場 草地滾球 

小型人造草足球場 足球、棒球、美式足球 

網球場 網球 

排球場 排球 

澳大運動場 緩步跑、競步、足球、田徑項目 

 

 

沙灘運動場 沙灘排球 

草地滾球場 草地滾球 

小型人造草足球場 足球、棒球、美式足球、欖球 

網球場 網球 

排球場 排球 

澳大運動場 緩步跑、競步、足球、田徑項目 
 

3. 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 

3.1. 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 

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 證明文件 

澳大學生 澳門大學校園卡 

澳大員工 澳門大學校園卡 

員工直系親屬（配偶/子女） 澳門大學體育設施使用卡 

健身室使用卡 澳門大學校友 

榮休教授 澳門大學榮休教授卡 

退休職員 澳門大學退休職員卡 

 

3.2. 如使用者為十二歲或以下之員工直系親屬或嘉賓，必須由最少一名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之合資格

場地使用者陪同使用設施。 

3.3. 非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嘉賓）在下述條件下方可使用體育設施： 

3.3.1. 在 3.1項列明之合資格場地使用者，每次可攜同最多七位嘉賓使用已預訂之體育設施，並須

遵守各設施場內使用者人數上限。 

3.3.2. 嘉賓必須由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陪同進入體育設施，當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離開時，嘉賓亦

必須同時離場；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須為嘉賓在使用體育設施時的行為負責。 

3.4. 澳大體育事務部之職員或任何當值職員均有權查核場地使用者之證件，以核實該使用者是否合

乎資格；並有權拒絶使用者使用相關體育設施。 

3.5. 非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或團體，必須獲得澳大體育事務總監批准後方可使用設施。 

 

3. 合資格的訂場者 

合資格的訂場者 證明文件 (證件) 

澳大學生 澳門大學校園卡 

澳大員工 澳門大學校園卡 

員工直系親屬（配偶/子女） 澳門大學體育設施使用卡 

健身室使用卡 澳大校友 

榮休教授 澳門大學榮休教授卡 

退休職員 澳門大學退休職員卡 

 

3.1. 若合資格的澳大學生於購買「澳大游泳館期票」後，在期票有效期內終止學籍，其期票即告失效。 

3.2. 若澳大員工於購買「澳大游泳館年票」後，在年票有效期內因任何理由終止與澳門大學的勞動關

係，其年票即告失效。而該員工直系親屬所申請之「澳門大學體育設施使用卡」及「健身室使用卡」亦會

同時失效。 

3.3. 若澳大校友申請之「澳門大學體育設施使用卡」因逾期沒有續費而失效，其額外申請之「健身室使

用卡」及「澳大游泳館年票」亦會同時失效。 

1. 由「場地使用

者」更改成「訂場

者」，以明確表明身

份。 

 

2. 增加說明有關游

泳館期票、年票、

體育設施使用卡、

健身室使用卡之有

效性資格。 

4. 預訂類別、程序及場地費用 

4.1. 個人預訂 

4.1.1. 個人預訂是指由 3.1項列明之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透過澳大體育設施網上預約服務或親臨澳

大綜合體育館正門服務台作出預訂。 

4. 預訂類別、程序及場地費用 

4.1. 個人預訂 

4.1.1. 個人預訂是指由第 3項列明之合資格的訂場者透過澳大體育設施網上預約服務或親臨澳大綜合體

育館正門服務台作出的預訂；嚴禁使用他人之證件進行預訂。 

1. 強調訂場者本人

必須為場地使用者

之一。 

 



4.1.2. 個人預訂只供個人運動鍛鍊之用，嚴禁在個人預訂之體育設施內進行團體活動、比賽或有別

於設施許可的體育項目或作出其他用途，尤其是進行任何有償教育或培訓活動。 

4.1.3. 嚴禁使用他人之證件進行預訂，訂場者本人必須為場地使用者之一，並須遵守各場地之最多

可容納使用者人數。 

4.1.4. 若懷疑個人預訂存在違規使用行為，體育事務部將即時中止合資格場地使用者的使用權利，

並作出相應調查。若違規使用行為屬實，體育事務部將對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作出相應處分，包括

暫時或永久終止使用體育設施之權利。 

4.1.5. 除個別場地外，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可於網上即日訂場或預訂未來七天之場地。 

4.1.6. 合資格的場地使用者可預訂任何可供使用之場地，每日上限為兩小時。 

4.1.7. 所有預訂場地一經確認，不作退款。 

4.1.8. 更改預訂場地必須經由體育事務總監批准。 

4.1.9. 所有已預訂之場地，若因颱風及／或惡劣天氣警告訊號（由相關機構發出並由體育事務部職

員確認）、緊急維修或澳大舉辦活動而不能使用，方可更改預訂時間。 

  

4.1.10. 可作個人預訂的體育設施及其人數上限 

設施 可進行之體育項目 場內使用者人數上限 

室內體育設施 – 澳大綜合體育館（N8） 

羽毛球館 羽毛球練習 4人/每球場 

壁球場 壁球練習 

1、2、4及 5號球

場：2人/每球場 

3號球場：4人 

乒乓球室 乒乓球練習 4人/每球桌 

室外體育設施 

射箭場 射箭練習 7人 

沙灘運動場 沙灘排球練習 4人 

草地滾球場 草地滾球練習 20人 

小型人造草足球場 足球練習 10人 

網球場 網球練習 4人/每球場 

排球場 排球練習 10人 

 

4.1.11. 有關團體預訂申請程序及細則，可瀏覽體育事務部體育設施管理網頁。 

4.1.12. 以上設施及人數上限會因應澳大體育發展而適時調整，有關調整須獲得澳大體育事務總監

批准後方可實行。 

4.1.2. 澳大體育事務部之職員或任何當值職員均有權隨時查核場地使用者之證件，以核實該使用者是否

為訂場者本人。若發現訂場者不在使用場地或已離場，職員將拒絕及終止其他使用者使用相關體育設施。 

4.1.3. 訂場者每次可攜同最多 7位嘉賓使用者使用已預訂之體育設施，而當中每位成年使用者可攜同最

多 2名 12歲或以下之兒童嘉賓使用者 (直系親屬除外)，且訂場者本人必須為場地使用者之一，並須遵守

各設施場地內使用者人數上限。 

4.1.4. 個人預訂只供個人運動鍛鍊之用，嚴禁在個人預訂之體育設施內進行團體活動、比賽或有別於設

施許可的體育項目或作出其他用途，尤其是進行任何商業、有償之私人教學活動。 

4.1.5. 若懷疑個人預訂存在違規使用行為時，體育事務部之職員將根據內部規則處理，若違規使用行為

屬實，體育事務部將按違規的嚴重程度，對訂場者作出相應處分，包括暫時或永久終止使用體育設施之權

利。 

4.1.6. 使用室內場地前，訂場者必須親身到澳大綜合體育館正門服務台出示預訂時使用之有效澳大證明

文件以作登記。室外場地訂場者可直接到已預訂之場地，當值職員於預訂時間內將到預訂之場地進行訂場

者的身份核實。 

4.1.7. 嘉賓使用者必須由合資格的訂場者陪同進入體育設施，當訂場者離開時，嘉賓使用者亦必須同時

離場；訂場者須為嘉賓使用者在使用體育設施時的行為負責。 

4.1.8. 除個別場地外，合資格的訂場者可於網上即日訂場或預訂未來七天之場地。 

4.1.9. 合資格的訂場者可預訂任何可供使用之場地，每日上限為 2小時。 

4.1.10. 若合資格的訂場者為澳大員工 12歲或以下之子女，在使用預訂場地時，必須由最少 1名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嘉賓使用者陪同使用。 

4.1.11. 澳大體育事務部之職員或任何當值職員有權要求使用者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其年齡是否符

合所規定的要求，否則將拒絕或終止其使用相關體育設施。 

4.1.12. 所有預訂場地一經確認，不作退款。 

4.1.13. 更改預訂場地必須經由體育事務總監批准。 

4.1.14. 所有已預訂之場地，若因颱風及／或惡劣天氣警告訊號（由相關機構發出並由體育事務部職員確

認）、緊急維修或澳大舉辦活動而不能使用，方可更改預訂時間。訂場者須根據 6.1項列明之限期內聯絡

澳大綜合體育館正門服務台或體育事務部重新安排預訂。 

  

4.1.15. 可作個人預訂的體育設施及其使用人數上限 

設施 可進行之體育項目 場內使用者人數上限 

室內體育設施 – 澳大綜合體育館（N8） 

羽毛球館 羽毛球練習 4人/每球場 

壁球場 壁球練習 

1、2、4及 5號球

場：2人/每球場 

3號球場：4人 

乒乓球室 乒乓球練習 4人/每球桌 

室外體育設施 

射箭場 射箭練習 7人 

2. 清晰列明每位成

年使用者只可攜同

最多 2名 12歲或以

下之兒童嘉賓 (直

系親屬除外)。 

 

3. 強調嚴禁在個人

預訂時進行任何商

業、有償之私人教

學活動。 

 

4. 列明若懷疑個人

預訂存在違規使用

行為時，本部之處

理程序。 

 

5. 清晰列明 12歲

或以下之訂場者必

須由最少 1名年滿

18歲之人士陪同使

用體育設施。 

 

6. 強調訂場者須根

據 6.1項列明之限

期內聯絡澳大綜合

體育館正門服務台

或體育事務部重新

安排預訂。 



沙灘運動場 沙灘排球練習 4人 

草地滾球場 草地滾球練習 20人 

小型人造草足球場 足球練習 10人 

網球場 網球練習 4人/每球場 

排球場 排球練習 10人 

 

4.1.16. 以上設施及使用人數上限會因應澳大體育發展而適時調整，有關調整須獲得澳大體育事務總監批

准後方可實行。 

 

4.2.2. 所有以「團體」名義申請之場地須於兩星期前但不超過三個月內向體育事務部提出申請。 

4.2.3. 如需在場內外佈置、張貼海報或臨時指示，必須於活動前十五 (15) 日曆日向體育事務部提

出申請，獲得批准後方可進行。 

 

4.2.2. 所有以「團體」名義申請之場地須於兩個星期前但不超過 3個月內向體育事務部提出申請。 

4.2.3. 如需在場內外佈置、張貼海報或臨時指示，必須於活動前 15 日曆日向體育事務部提出申請，獲得

批准後方可進行。 

1. 修改為數字。 

4.3.1. 學生及教職員可在符合條件下免費即場使用未經預訂的體育設施。相關條件可瀏覽體育事

務部體育設施管理網頁。而提前預訂場地則需收費。 

4.3.2. 澳大財務管理委員會（Finance Management Committee）有權對所有場地之租借、空調、

照明等相關費用作出調整。 

 

4.3.1. 學生及教職員可在符合條件下免費即場使用未經預訂的體育設施，相關條件可瀏覽體育事務部體

育設施管理網頁；提前預訂場地則需收費。 

4.3.2. 澳大財務管理委員會有權對所有場地之租借、空調、照明等相關費用作出調整。 

1. 刪除英文名稱。 

6.1. 澳大有權因颱風、暴雨等特殊狀況取消任何已獲批准使用的設施預訂。場地使用者須於預訂取

消翌日起計十四 (14) 日曆日內聯絡澳大綜合體育館正門服務台或體育事務部重新安排預訂。 

6.2. 體育事務部有權在體育設施損壞或不適合使用時關閉設施；場地使用者可到服務台要求更改預

訂時間。 

6.4. 嚴禁攜帶動物進入體育設施範圍；導盲犬除外。 

6.7. 食物及飲料均不得帶進體育場地範圍內；飲用水除外，而盛水器皿（水壺/水樽等）必須是以不

易破碎的物料製造。 

6.9. 使用場地前，使用者必須於服務台出示有效之澳大證明文件以作登記；嚴禁使用他人證件（包

括澳大校園卡等）。訂場者本人必須為場地使用者之一，否則不獲取用場地。 

6.11. 嚴禁自行在場地上劃界線。而為保護場內木地板，在進行其他特別活動時，使用單位必須負

責鋪設及拆卸地膠及承擔相關費用。 

6.12. 除體育場地外，其他地方均嚴禁進行球類活動、熱身鍛鍊等；除預先獲體育事務部批准外。 

6.14. 使用者應留意自身安全及妥善保管隨身財物，任何遺留物品將被視為丟棄或失物處理。澳大將

不對任何損傷或盜竊索賠負責。 

6.19. 為保障其他使用者私隱，嚴禁在更衣室、洗手間、儲物櫃範圍、游泳池及健身室內進行拍

照、錄音及圖像拍攝等一切攝錄行為。 

6.23. 兩歲或以上之男／女童禁止進入異性洗手間及更衣室。 

6.24. 嚴禁未經授權在體育設施場地內進行商業活動，如有償教學。 

6.25. 體育事務部職員有權拒絕任何不遵守規條及指引之使用者進入體育設施範圍。違規者可被暫

時或永久停止使用體育設施之權利。 

6.26. 澳大保留一切修改或補充體育設施使用規條之權利。 

6.1. 澳大有權因颱風、暴雨等特殊狀況取消任何已獲批准使用的設施預訂。場地使用者須於預訂取消翌

日起計 14日曆日內聯絡澳大綜合體育館正門服務台或體育事務部重新安排預訂。 

6.2. 體育事務部有權在體育設施損壞或不適合使用時關閉設施；訂場者可到服務台要求更改預訂時間。 

6.4. 嚴禁攜帶動物進入體育設施範圍，但導盲犬除外。 

6.7. 食物及飲料均不得帶進體育場地範圍內，但飲用水除外，而盛水器皿（水壺/水樽等）必須是以不易破

碎的物料製造。 

6.9. 個人預訂之訂場者必須為場地使用者之一，嚴禁使用他人之證明文件，否則不獲取用場地；團體預訂

之負責人須到正門服務台核實預訂以獲取用場地。 

6.11. 嚴禁自行在場地上劃界線。為保護體育設施場地內之地板，在進行有可能損壞地板表面的特別活動

時，使用單位必須負責鋪設及拆卸地膠或其他地板保護材料，以及承擔相關費用。 

6.12. 除體育場地外，其他地方均嚴禁進行球類活動、熱身鍛練等；除預先獲體育事務部批准外。 

6.14. 使用者應留意自身安全及妥善保管隨身財物，任何遺留物品將被視為丟棄或失物處理。澳大將不對

任何損傷、財物損失或盜竊索賠負責。 

6.19. 為保障其他使用者私隱，嚴禁在更衣室、洗手間、桑拿房、儲物櫃範圍、游泳池及健身室內進行拍

照、錄音及圖像拍攝等一切攝錄行為。 

6.23. 2歲或以上之男／女童禁止進入異性洗手間及更衣室。 

6.24. 嚴禁未經授權在體育設施場地內進行任何商業活動，如有償教學。 

6.25. 體育事務部職員或當值職員有權拒絕任何不遵守《體育設施使用指引》之使用者進入體育設施範圍。

違規者可被暫時或永久停止使用體育設施之權利。 

6.26. 澳大保留對《體育設施使用指引》的內容之解釋權；當中英文文本出現分歧的時候，以中文本的解

釋為準。 

1. 列明團體預訂之

負責人須到正門服

務台核實預訂。 

 

2. 強調若進行有可

能損壞地板表面的

活動時須負責鋪設

及拆卸保護材料。 

 

 



6.27. 澳大保留一切修改或補充《體育設施使用指引》之權利。 

7.體育設施使用規條 

7.1.4. 使用化妝品，包括防曬用品之人士，必須清洗乾淨才可進入游泳池。 

7.1.5. 使用者必須經過沖身水簾及洗腳池才可進入游泳池。 

7.1.6. 除正式比賽或經體育事務部核准外，使用者禁止使用起步跳台。 

7.1.7. 十二歲或以下之兒童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下方可進入游泳館範圍內。每一位成年泳客只

可帶同最多兩位十二歲或以下之兒童使用泳池。 

7.1.8. 未滿 3歲之兒童必須使用游泳專用尿片才可進入游泳館。 

7.1.9. 當值職員有權拒絕患有皮膚感染、感冒及明顯傷口之使用者進入游泳館範圍。 

7.1.10. 嚴禁跳水。 

7.1.11. 嚴禁在游泳館範圍使用水槍、進行球類遊戲、嬉戲喧鬧、池邊追逐、潑水、進行水戰遊戲

及潛水比賽，或在上述區域進行可能導致危險、引致他人身體損傷或傷害他人財產完整性的其他遊

戲。 

7.1.12. 嚴禁大型浮水產品，如吹氣浮床等進入游泳館範圍。 

7.1.13. 嚴禁污染游泳池，包括隨地吐痰或便溺。 

 

7.體育設施使用規則 

7.1.4. 嚴禁未經授權在游泳館內進行游泳教學或訓練。若懷疑存在違規使用行為時，體育事務部之職員

或任何當值職員將根據內部規則處理，並有權中止使用者的使用權利及邀請離場。經多次違規或不聽勸喻

者，體育事務部有權按照違規的嚴重程度長期或永久終止該使用者進入游泳館。 

7.1.5. 使用化妝品，包括防曬用品之人士，必須清洗乾淨才可進入游泳池。 

7.1.6. 使用者必須經過沖身水簾及洗腳池才可進入游泳池。 

7.1.7. 除正式比賽或經體育事務部核准外，使用者禁止使用起步跳台。 

7.1.8. 12 歲或以下之兒童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下方可進入游泳館範圍內。每位成年泳客只可帶同最

多 2位 12歲或以下之兒童使用泳池。 

7.1.9. 未滿 3歲之兒童必須使用游泳專用尿片才可進入游泳館。 

7.1.10. 當值職員有權拒絕患有皮膚感染、感冒及明顯傷口之使用者進入游泳館範圍。 

7.1.11. 除正式比賽或經體育事務部核准外，嚴禁在池内進行水下潛泳活動及潛水比賽，或使用潛水、浮

潛或影響其他泳客之游泳訓練裝備及器材，包括使用呼吸管、穿戴蛙鞋、蛙掌等。 

7.1.12. 除正式比賽或經體育事務部核准外，嚴禁攜帶大型浮水產品，如吹氣浮床等進入游泳館範圍，或

於館內跳水、進行球類遊戲、水戰遊戲、使用水槍、嬉戲喧鬧、池邊追逐、潑水，或在上述區域進行可能

導致危險、引致他人身體損傷或傷害他人財產完整性的其他遊戲。 

7.1.13. 嚴禁污染游泳池，包括隨地吐痰或便溺。 

 

1. 強調嚴禁在游泳

館內進行游泳教學

或訓練，及列明相

關之處理程序。 

 

2. 列明除正式比賽

或經體育事務部核

准外，嚴禁在游泳

館內進行之活動及

使用之設備。 

7.2.3. 若沒有得到體育事務部批准，場內同一時間內只可進行一項活動；澳大體育課除外。 

 

7.2.3. 若沒有得到體育事務部批准，場內同一時間內只可進行一項活動，但澳大體育課除外。 1. 修改文字。 

7.3.1. 所有十六歲或以上，曾接受使用健身器材訓練及能提供由體育事務部確認之健身訓練紀錄者

才准許使用健身室。 

7.3.1. 所有 16歲或以上，曾接受使用健身器材訓練及能提供由體育事務部確認之健身訓練紀錄者才准許

使用健身室。 

1. 修改為數字。 

7.4.3. 如團體使用者沒有具備上述之資格，須由最少兩名人員負責監督，其中一名須持有相關體育

總會認可及有效之攀石訓練證書，另一名則須持有有效之教練／導師資格。 

 

7.4.3. 如團體使用者沒有具備上述之資格，須由最少 2名人員負責監督，其中一名須持有相關體育總會

認可及有效之攀石訓練證書，另一名則須持有有效之教練／導師資格。 

 

1. 修改為數字。 

7.8. 桑拿室 

7.8.1. 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皮膚病、其他傳染性疾病、懷孕之婦女、曾服用藥物或酒後之人士，

均不適宜使用桑拿房。 

7.8.2. 十六歲以下人士必須由成人陪同才可使用桑拿室；十二歲以下禁止使用。 

7.8.3. 嚴禁在桑拿室進行頭髮及美容護理。 

 

7.8. 桑拿房 

7.8.1. 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皮膚病、其他傳染性疾病、懷孕之婦女、曾服用藥物或酒後之人士，均不

適宜使用桑拿房。 

7.8.2. 16歲以下人士必須由成人陪同才可使用桑拿房；12歲以下禁止使用。 

7.8.3. 嚴禁在桑拿房進行頭髮及美容護理，或烘乾衣服、毛巾、鞋子或其他物品。 

7.8.4. 嚴禁在桑拿房進行錄影、錄音及拍照等行為。 

 

1. 統一名稱為桑拿

房。 

 

2. 修改為數字。 

 

3. 增加列明嚴禁在

桑拿房進行之事

宜。 

 

 

 

 

 

 

 

 


